
哈尔滨华德学院机器人工程学院         班
关于国家助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工作的同意书
按照《哈尔滨华德学院关于做好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的通知》、《哈尔滨华德学院关于做好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工作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为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，激励学生勤奋学习、努力进取，并在德、智、体、美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，根据相关规定，院系已成立院系分管领导为组长，班主任、辅导员、学生代表等为成员的评审小组，在广泛宣传评选条件和综合测评办法的基础上，已经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民主评选。
通过民主评议等方式确定获奖学生名单，并已将国家助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有关事项传达给全体同学。
以上所有内容我已全部知晓，并同意国家助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的评选结果。
按学号顺序依次签字（学号空余部分依次补齐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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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器人工程学院
年  月  日
